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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本事务所承诺参与本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（鉴证）工作的人员均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专业素养，无违法违规、失信违约等不良从业记录，能够恪守客观、公正、诚信的执业原则，已系统学习并掌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工作要求、申报标准、审计（鉴证）规范及流程，具备开展相关工作所需的专业能力。自接受企业委托、正式承接审计（鉴证）工作之日起，本所将严格履行委托协议约定，并遵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绝不将审计（鉴证）工作转包、分包给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。全部审计（鉴证）工作均由本所自行组织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人员完成，并严格按照认定管理政策要求，客观、真实地出具相关报告及材料。
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